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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救发〔2021〕6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低保专项治理

巩固提升行动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进一步推动本市低保工作规范化、高质量发展，根据民政部

要求，在为期三年的低保专项治理工作基础上，开展低保专项治理

巩固提升行动，现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践行“人

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的理念，坚持治与理结合、标与

本兼治的工作思路，全面巩固低保专项治理成果，集中整治突出问

题，努力完善政策制度，着力提升基层经办能力和服务水平，不断

构建规范救助长效机制，确保对象精准、资金精确、管理精细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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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风建设的成果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提升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持续巩固专项治理成果。全面梳理 2018 年专项治理以

来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，不落死角、不留尾巴，坚决避免整

改不到位和反弹回潮问题。全面落实社会救助近亲属备案制度，组

织开展重点对象排查，对低保对象中实施备案的人员逐一排查，及

时清理纠正优亲厚友等违规纳入低保问题。严格动态管理，加强低

保信息与殡葬、司法等信息的比对，对救助对象死亡或不再符合救

助条件的，及时按照程序停止救助。

（二）完善兜底保障预警发现机制。以困难群众“应保尽保、

应救尽救”为目标，开展“政策找人”试点，探索建立以线上信息

化手段找人为主、线下社区救助顾问探访排摸为辅的“政策找人”

工作机制，智能查找困难对象，综合评估救助需求，主动供给救助

政策，精准链接救助资源，努力实现困难群众“智能查找、主动救

助、综合服务”。各区要重点对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、失业或

无业、持续增收能力弱的家庭，因病因残因灾因疫情因意外事故等

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等

开展摸排核查，建立动态监测数据库，及时将符合政策的人员纳入

兜底保障范围，坚决防止“脱保”、“漏保”问题，确保兜住底、

兜牢底。

（三）全面排查疫情防控等相关救助政策落实情况。贯彻 2020
年国家层面出台的因病因灾因疫情困难群众相关救助政策要求，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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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加强全面排查，对符合条件的重残人员、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

实施“单人保”，对符合条件的未参保失业人员发放一次性临时救

助金，适度扩大特困供养覆盖范围、合理提高救助供养水平，确保

将因病因灾因疫情等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群众及时纳入社

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。

（四）集中整治低保金管理发放不规范问题。对 2018 年以来

低保金发放台账进行梳理排查，发现发放账户与低保对象姓名不一

致、向同一账户频繁支付或大额支付等存疑信息，及时开展复核纠

正。完善生活不能自理低保对象卡折委托代管相关措施，加强对代

管人的备案和监督管理。加强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的应用，推动

粮油帮困电子化结算，规范发放程序，打通发放堵点，缩短发放时

限。

（五）集中化解社会救助领域信访事项。全面梳理 2018 年以

来社会救助领域信访件，对其中的重复信访事项建立专门工作台账，

依法依规进行分类处置，对账销号。对群众反映问题较多、信访矛

盾较为突出的地方组织开展专题调研、重点督办、直查直办、重点

约谈，集中解决一批群众的“急难愁盼”问题。加强部门协同联动，

会同信访部门开展社会救助领域信访事项定期通报、会商研判、联

合督办等工作，提高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比例。

（六）持续整治社会救助经办服务作风问题。严肃查处社会救

助经办服务中不担当、不作为，脸难看、事难办问题，严肃查处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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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工作中搞形式、走过场，表面整改、虚假整改、纸上整改等

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。畅通困难群众求助渠道，规范社会救助

服务热线值守和事项办理程序，提升为民办事能力和服务态度，及

时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谋划部署阶段（5 月上旬）。制订下发低保专项治理巩

固提升行动通知，细化分解任务，明确落实举措和完成时限。

（二）排查整改阶段（5—10 月）。指导各区开展全面梳理排

查，抓紧整改问题，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。

（三）重点督导阶段（10—11 月）。结合社会救助绩效评价，

对各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绩效评价，对巩固提升行动开展实地督导，

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现场督办，帮助基层解决困难。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11—12 月）。对巩固提升行动开展情况进

行全面总结，形成工作情况报告，并就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作出安排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整

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重要指示精神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

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切实把抓好巩固提升行动作为坚持人民

立场、维护困难群众利益的有力举措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完善领导机

制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精心安排部署。

（二）狠抓工作落实。将巩固提升行动纳入党史学习教育“我

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按照项目化推进、台账式管理有关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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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工作台账并按季度更新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，确保巩

固提升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。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 2021 年度

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。

（三）强化部门联动。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，

健全完善部门联动的社会救助资金问题线索查处机制，以“零容忍”

的态度保持问题整治高压态势，加大通报曝光力度，充分发挥震慑

作用。加快建立健全社会救助责任追究和容错纠错机制，对主观故

意造成工作失误和损失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；对秉持公心、履职

尽责，但因客观原因或探索创新、先行先试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

时纠正的，依法依规免于问责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坚持开门搞整治，利用多种形式加大宣

传力度，积极总结、宣传、推广巩固提升行动中形成的先进经验和

做法，挖掘正面典型，讲好社会救助故事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适

时组织群众满意度第三方调查，用群众的现实获得感检验巩固提升

行动成效。

2021 年 6 月 29 日

(此文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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